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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一、2018 公司法修法重要條文	

楓哥的話：在考前最後衝刺階段，不要忘記把 2018 公司法修法條文拿出來複習

喔～從這裡你可以找到很多自己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儂砆汒█! 䂼㡦焸毭!

強化公司治理 1. 增訂「臨時管理人」亦為公司負責人；實質負責人之規

定適用於全部種類之公司。(公司§8Ⅱ、Ⅲ) 
2. 有限公司亦納入「揭穿公司面紗原則」適用範圍（§99

Ⅱ）（注意：股份有限公司§154Ⅱ） 
3.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

與公司交易時，董事亦有資訊揭露義務。(§206Ⅲ) 
4. 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過半董事得自行召開，解決僵局。

(§203-1) 
5. 確保召集權人得取得股東名簿，明定公司或股代不得拒

絕提供。(§210-1) 
6. 降低少數股東提起訴訟之門檻，並明定裁判費超過 60 萬

元部分暫免徵收。(§214)  

 
保障股東權益  

 

1. 強化財報強制簽證規定(§20) 
2. 降低有限公司出資轉讓及股東同意權之門檻。(§111-

113) 
3. 增列股東會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由，防止股東會突

襲。(§172) 
4. 保障股東提案權，公司不得任意剔除股東提案。(§172-1) 
5. 繼續持有 3 個月以上之過半股份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

時會，不須經主管機關許可。(§173-1)  
6. 董事會不得任意剔除股東提名之董監事候選人，保障股

東提名權。(§192-1) 
7. 增列工會或 2/3 受僱員工得聲請公司重整。 (§§282、283) 

  
友善新創環境 1. 明定公司經營業務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1) 

2. 公司得發無面額股:真實反應公司的價值也使股票發行

價格更有彈性。(§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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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多種特別股類型如黃金股，讓公司可以有更靈活的

股權設計，以利吸引投資。(§157)  
4. 公司可以每季或每半年分紅，有利投資人及早收回投

資，提高投資意願。(§228-1)  

 
增加經營彈性 1. 公司可只設一董或二董，不強制設三董，減輕公司人事

成本。(§192)  
2. 刪除發起人持股 1 年的限制，有利新創吸引投資。(§163)  
3. 擴大員工獎酬工具如庫藏股、員工酬勞及新股認購權的

發放對象，可及於母子公司，有利集團企業留住人才。

(§§167- 1、167-2、235-1、267)  
4. 非公發公司可發行無實體股票、公司債，符合無紙化潮

流。(§161-2、257-2) 
5. 增訂數位化措施，並強化公司登記電子化。(§§28、28-1、

172-1、172-2、387)  

增 加 法 人 透 明

度 
1. 為因應國際洗錢防制評鑑，新增董監事及股東等資料的

申報義務。(§22-1) 
2. 廢除無記名股票，避免無記名股票成為洗錢工具。 (§137

等)  

與國際接軌  

 

1.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符合國際潮流。(§4) 
2. 新增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以利企業進行跨國業務，提升

國際識別度。(§392-1)  

	

 	



3131 㩪嬮㟁驌蒰! ! ! 䕨爳髆彴!霤ī!

繽╢砆竅㥌髈荅!

 
 

3 

重點二	 公司的轉投資、借貸、保證	

(一) 轉投資限制（§13） 

 

 

(二) 借貸之限制（§15） 

 

 

 

 

 

新法13

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
東或合夥事業合夥人

X(禁止)

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
東（§13II）

非公開發行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公司、

兩合公司、無限公
司為公司有限責任

股東

O(不受限)

公開發行股份有限
公司為他公司有限

責任股東

低於實收資本
40%

O(不受限)

高於實收資本
40%

公司以投資為專業

章程另有規定

股東會特別決議

公司法§15

原則 Ｘ（禁止）

例外

有業務往來

（無40%的限制）
Ｏ（不受限）

短期融通資金必要＋

金額<貸與企業淨值40%
Ｏ（不受限）

違反效果

違反§15I：採無效說

違反§15II：採有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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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證之限制（§16） 

 

 

類型	 實務見解	

民法上的保證	 Ｖ	

物上保證	 Ｖ（最高 74 年台上字第 703 號判例）	

票據保證	 Ｖ	

票據背書（隱存保證背書）	 Ｘ（最高 92 年台簡上字第 24 號判例）	

債務承擔	 Ｖ（最高 92 年台上字第 914 號判決）	

承受他人保證契約	 Ｖ（最高 92 年台上字第 914 號判決）	

 

 

關於公司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司章程關於營業項目有「有關業務上對外保證」，故公司得為其子公

司之保證人	 	

(B) 公司章程無有關保證之規定，公司替其子公司為債務承擔之行為有效	 	

(C) 公司於支票上為背書行為並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該背書行為因違反公

司法之保證規定不生任何效力	 	

(D) 公司提供不動產為他人設定抵押權，依法院見解該行為對公司有效	 	

【106 司律一試 10】(A) 

 

  

公司法§16

原則 公司不得為保證行為

物上保證

票據保證

票據背書

債務承擔

例外 法令或章程允許

負責人違反效果

負責人自負保證責任

致公司受有損害時，

負責人亦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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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三	 公司的負責人與受任人義務	

(一) 公司負責人（§8） 

 

 

1. 當然負責人（§8	I）：	

(1) 意義：所謂當然負責人，係指公司法必定必備之「業務執行機關」或「代

表機關」。若無當然負責人，則此公司組織在形式上即不合法。	

(2)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之當然負責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	

(3)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當然負責人：公司之董事。	

2. 職務負責人（§8	II）：2018 年修法新增「臨時管理人」	

包含公司的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

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8II）。	

 

特別注意：公司經理人的相關重點	

(1) 經理人的選任：§29	

A.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B. 有限公司：全體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	

C.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過半數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董事會普通決議），但章程得例外提高決議門檻。	

	

(2) 經理人的認定：採取形式認定說（經濟部、通說見解）	

僅依公司法§29I 程序進行選任，或是依公司登記辦法§4 向經濟部商

業司辦理登記者，始得為公司之經理人。	

	

公司負責人

當然負責人§8I

無限、兩合公司 執行業務股東

有限、股份有限 法律上董事

職務負責人§8II 公司經理人

實質負責人§8III

事實上董事

影子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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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理人的義務	

A. 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23）。	

B. 基於委任關係而生的計算義務（民法§540~§542）。	

C. 競業禁止之義務（§32）。	

D. 遵守法令、章程及決議之義務（§33~§34）。	

	

3. 實質負責人：事實上董事與影子董事	

	

※ 考古題練習	

公司法有關公司負責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有限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	 	

(B) 有限公司之發起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	 	

(C) 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	 	

(D) 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在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	 	

【108 司律一試 6】	 (B)	

	

甲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新產品研發成功，但本身產能不足，故開始找有能力之代工

廠商時，甲公司董事	 A，於董事會中努力促成由其妻子	 B	 所開設之乙公司成為甲

公司之代工廠商，因此使乙公司獲	 得代工合約及獲得高於市場行情且不合理之利

潤。就上述之情事，董事	 A	 於董事會之行為最可能違	 反下列何種義務？	

(A)競業禁止義務	 	 	 (B)注意義務	 	 	 (C)忠實義務	 	 (D)保密義務	 	

【104 司律一試 4】(C)	

	

(二) 公司負責人的義務與責任（§23、§206Ⅲ）	

種類	 義務內涵	

注意義務	 公司負責人作決策時，應謹慎評估（出席、監督、詢問、資訊充分

做成決策義務），善盡各種注意之能事，達社會一般誠實、勤勉而

有相當經驗之人所應具備之注意程度，否則應認為具有過失。	

忠實義務	 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時，應考量公司最佳利益，不得圖謀自己

或第三人之利益	

基於適當目的執行職務	

不得無故限縮裁量權	

避免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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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益衝突交易與關係人範圍 

1. 利益衝突交易決策程序	

董事會決議前，該名有「利益衝突」的董事負有揭露直接、間接自身利害關

係義務（§206II）è表決時，該董事應迴避，由不具利害關係之董事過半數

決議通過（§206Ⅳ）è若符合§223 之要件，則表決通過後，由監察人代表

公司，和該董事為交易（§223）。	

2. 利益衝突交易之關係人射程範圍	

公司法§206Ⅱ、Ⅲ之體系整理： 
自身有利害關係è實務限縮於：自己本身有利害關係（§206Ⅱ） 
「視為」有自身利害關係（§206Ⅲ）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之血親è自然人 
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è法人、自然人？ 

	

 

經濟部新修正公司法問答集：	

公司法第 206 條第 3 項規定:「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

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

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爭點一、有關「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之規範範圍為何?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之「董事」，例如依第 192 條第 1 項當選

之董事、依第 27 條第 1 項代表行使董事職務之人、依第 27 條第 2 項被指

派並當選之董事、	 依第 128 條之 1 被法人股東指派之董事，均包括在

內。	 	

	

爭點二、持股 100%之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為被投資公司之董事，是否

有「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之適用?	 	

法人股東 1 人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雖與法人股東具有控制從屬關係，經

濟意義上為一體，可無須就控制公司之利害關係視為董事之利害關係。惟

其指派之董事其配偶、二親等內血親之利害關係仍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3131 㩪嬮㟁驌蒰! ! ! 䕨爳髆彴!霤ī!

繽╢砆竅㥌髈荅!

 
 

8 

重點四	 無面額股、特別股的應用	

(一) 股東的出資種類	

	
現金	

出資	

非現金出資	

勞務出資	 技術出資	 現物、債務	

閉 鎖 性 公 司

（§356-3）	

董事會	

V	

全體股東同意	

V	

全體股東同意	

V	

董事會	

V	

非 閉 鎖 性 公 司

（§156V）	

董事會	

V	
X	

董事會	

V	

董事會	

V	

有限公司（§99-

1）	
V	 X	 V	 V	

兩合公司（§115

準用§43、§117）	
V	 有限：X	 V	 V	

無限公司（§43）	 V	 V	 V	 V	

	

(二) 面額股與無面額股（§156、§156-1）	

	 面額股	 無面額股	

意義	 係指股票面額記載金額，且金

額相同之股票	

係指股票面額不記載金額，只記

載所表彰股數的股票。	

適用範圍	 非公開發行公司：Ｏ	

公開發行公司：Ｏ	

非公開發行公司：Ｏ	

公開發行公司：非公發階段若採

行無面額股，公開發行後繼續沿

用	

轉換制度	

單向轉換	

非公開發行公司	

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得轉換為無面額股	

不得轉換為面額股	

章定資本額	 每股金額×章程所定股份總數

（§162Ⅰ○3 前段）	

無資本總額，章程僅需記載股份

總數（§162Ⅰ○3 後段）	

實收資本	 每股金額×已發行股份總數	

折、溢價於溢價資本公積調整	

股東所繳納之股款×已發行股份

總數	

 
 
 



3131 㩪嬮㟁驌蒰! ! ! 䕨爳髆彴!霤ī!

繽╢砆竅㥌髈荅!

 
 

9 

(三) 特別股多元化（§157）	

       公司種類 小公司                                大公司 
閉鎖性公司 非公發公司 公發公司 

無票面金額股 §356-6è§156 
舊 ｘ 

§156：ｖ 
新 §140、§156 

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 §356-6è§156-1 
舊 ｘ 

§156-1：ｘ 
新 §156-1：ｖ 

特別股種類多樣化

（2018 年修法） 
§356-7I 各款 

舊 ｘ 
§157Ⅲ：ｘ 

新 §157I 各款：ｖ 

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356-7I○3  
舊 ｘ 

§157Ⅲ：ｘ 
新 §157 I○4 ：ｖ 

複數：於監察人選舉 §356-7 I○3  
舊 ｘ 

§157Ⅲ：ｘ 
新 §157 II：ｘ 

具否決權特別股 
（黃金股） 

§356-7 I○3  
舊 ｘ 

§157Ⅲ：ｘ 
新 §157 I○4 ：ｖ 

指定一定席次董事之

特別股 
§356-7 I○4  

舊 ｘ 
§157Ⅲ：ｘ 

新 §157 I○5 ：ｖ 
指定一定席次監察人

之特別股 
§356-7 I○4  

舊 ｘ 
§157Ⅲ：ｘ 

新 §157 I○5 ：ｘ 

	

◎經濟部 108.1.4 經商字第 10702430970 號函：	

二、特別股股東針對特定事項行使否決權時，應於討論該事項之股東會中行使，以避

免法律關係懸而未決。縱使特別股發行條件另有約定「得於股東會後行使」，亦宜限

於該次股東會後合理期間內行使，以使法律關係早日確定。具體個案如有爭執，允屬

司法機關	

	

◎經濟部 108 年 1 月 4 日經商字第 10702430970 號函	

△具否決權特別股行使否決權之範圍及時間	

1. 按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司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3 項規定，非公開

發行股票之公司得發行「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並應於章程中載

明，先為敘明。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之特別股股東，於行使否決權時，應以

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為限；依法屬於董事會決議之事項，例如：經理人之委

任、解任及報酬（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則不得行使否決權。又特

別股股東對於「董事選舉之結果」，亦不得行使否決權，以維持公司之正常運

作。	 	

2. 特別股股東針對特定事項行使否決權時，應於討論該事項之股東會中行使，以

標的適法性

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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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法律關係懸而未決。縱使特別股發行條件另有約定「得於股東會後行

使」，亦宜限於該次股東會後合理期間內行使，以使法律關係早日確定。具體

個案如有爭執，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	

	

	

◎經濟部 108.6.14 經商字第 10800045890 號函：	

一、按公司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公司得發行特別股股東當選一定名額董事

權利之特別股，條文既明定「特別股股東當選一定名額董事」，即指當選之董事須具

此等特別股股東資格（該條修正說明參照）。二、次按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是

以，依該項規定，公司之董事為該法人股東（特別股股東），而非其所指定之自然人，

該自然人僅為代表行使職務，爰可指定非具特別股股東身份之人（自然人）代表行使

董事職務。	

 

※ 考古題練習	

甲、乙、丙三人為大學好友，畢業後某日聚會時，三人決定共同創業，並以

三人為發起人設立非閉鎖性之	 A	 股份有限公司。三人擬依下列方式出資，

下列何項出資方式不符合公司法規定？○1 甲以公司設立後	 2	 年擔任公司經

理之薪資抵充出資○2 乙以公司實驗室所需研發設備一批轉讓予公司抵充出資

○3 丙提供公司所需土地供公司無償使用	 5	 年抵充出資	 	

(A)○1 ○2 皆不符合	 (B)○1 ○3 皆不符合	 (C)○2 ○3 1 皆不符合	 (D)○1 ○2 ○3 皆不符合	 	

【108 司律一試 1】(B)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且非閉鎖性之公司，今有

創投基金	 B	 欲投資	 A	 公	 司	 1，000	 萬元取得	 A	 公司之特別股。A	 公司

所發行給	 B	 之特別股，下列何者違反公司法規定?	 	

(A) 無表決權之盈餘分派優先特別股	

(B) 得當選一席董事之特別股	 	

(C) 就董監選舉，每股有	 10	 個表決權之特別股	 	

(D) 非得其他全體股東同意，不得轉讓於他人之特別股	 	

【108 司律一試 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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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五	 股東會的相關考點	

(一) 股東會之召集 

1. 股東會之召集權人 

召集權人	 要件與限制	 問題意識	

董事會	

（§171）	

董事會：不是董事長、常務董事	 董事長逕自召開股東會之

效力？	

少數股東	

（§173）	

§173I、II	 1. 無表決權股得否計入	

2. 討論議案的範圍	1. 持股一年以上＋3％	

2. 請求董事會召集，董事會「不

為」召集（15 日）	

3. 須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173IV	 不能召集之事由？	

董事全體辭職、全體董事經

法 院假 處分 裁定不 得 行

使董事職權、僅剩餘一名

董事	

1. 已發行股份總數 3％以上	

2. 董事會因故「不為」召集、「不

能」召集	

過半數股東	

（§173-1）	

1. 繼續 3 個月以上	

2. 已發行股份總數 50%以上	

3. 得自行召集：無前置程序	

1. 無表決權股得否計入	

2. 是否限於單一股東	

3. 與公開收購如何競合	

監察人（§220）	 1.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	

2. 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	

必要性之判斷？	

非必要時召集股東會，該次

股東會決議效力如何？	

重整人（§310）	 法院裁定重整完成時	 	

清算人（§331）	 清算完結時	 	

 
公司法 210-1Ⅰ股東會召集權人請求提供股東名簿 

條文	

項目	

§210 利害關係人查閱簿冊

文件權	

§210-1 股東會召集權人請求

提供股東名簿	

請求提供標的	 章程+簿冊文件(廣義)	 股東名簿	

備置義務人	 董事會	

備置處所	 公司或股務機構	

有權請求提供人	 股東債權人+利害關係證明

文件	

股東會召集權人	

得否拒絕	 有正當理由可拒絕	 不得拒絕	

罰鍰對象	 代表公司之董事	 代表公司之董事+股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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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罰	 限期改正+按次處罰	

	

2.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	

1. 通知股東義務：寄發股東開會通知	

(1) 通知期限（§172I-III）：配合刪除無記名股票制度。	

公司類型	 股東會類型	 通知期限	 閉鎖期間	

公開發行公司	 股東常會	 應於 30 日前通知	 60 日	

股東臨時會	 應於 15 日前通知	 30 日（§165II）	

非公開發行公司	 股東常會	 應於 20 日前通知	 30 日	

股東臨時會	 應於 10 日前通知	 15 日（§165III）	

(2) 認定標準：採取「發信主義」，而非到達主義。	

	

2. 股東會召集事由需要說明主要內容（§172IV、V）	

2018 公司法修正後，明訂除列舉召集事由外，必須說明主要內容

（§172V）。以修改章程為例，不得僅在召集事由記載「變更章程」或

「修正章程」等字，而應進一步說明章程變更或修正之處（第幾條及其

內容）1。	

	

3.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由（§172V）	

2018 公司法修法前	 2018 公司法修法後新增	

選任或解任董監事	

變更章程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公司法§185I 各款之事項。	

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	

 

 

 

                                                
1 經濟部 107.11.26 經商字第 10700093610 號：由於選任董事或監察人屬重大事項，股東會召集通知除記載

事由外，亦應說明其主要內容，以利股東選舉權之規劃行使。 
  經濟部 108.1.22 經商字第 10802400570 號：按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規定所謂說明其主要內容，例如變

更章程，係指不得僅在召集事由記載「變更章程」或「修正章程」等字，而應說明章程變更或修正之處

(第幾條及其內容)，例如由票面金額股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等。至如何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及以網站

揭示主要內容，原則上，召集通知應說明召集事由之主要內容。如另提供網址將主要內容置於證券主管

機關或公司指定網站，並於網站上可查閱得知召集事由之主要內容者，即屬符合上開條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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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東提案權 

1. 形式要件 
(1) 行使權人之限制：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 
(2) 受理期間之限制：不得少於 10 日（§172-1II） 
(3) 會議類型之限制：限於「股東常會」。 
(4) 提案字數之限制：限於 300 字（包括提案理由及標點符號2）以內。 
(5) 提案數量之限制：應以「一案」為限。 

 
2. 實質要件：係針對「提案內容」之限制，故應實質審查。 

(1) 何謂「股東會所得決議事項」？ 
凡法律及章程未規定屬於股東會權限時，均不得提出。 

(2) 董事會得否列入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事項（公司法§172-1IV、V 之解釋）？ 
  2018 公司法修正後，綜合§172-1IV、V 觀之，若股東所提之議案「非

股東會所得決議」者，則董事會「不應」將之列為議案，並無裁量空間（§172-
1IV○1 ）3。至於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172-1V）；除此之外的其他提案，董事

會「不得」列為議案。 
 

                               

※ 考古題練習	

甲為	 A	 上市公司董事長，因經常未進公司處理公務致其他董事不滿，而有

解任甲之職務的聲音出現。甲聽聞後即拒絕召開董事會以避免其被解任。若

欲解任甲之職務，下列何種方法可行？	 	

(A) 其他過半數董事自行召集董事會，並於會議中決議解任甲之董事職務	

(B) 由監察人召集股東臨時會，並提案解任甲之董事職務	

                                                
2 經濟部 95.2.9 經商字第 09502402930 號函。 
3 結論上與林國全老師之見解相同。詳參：林國全，董事會違法拒絕股東提案，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3

期，2005 年 8 月，頁 128~130。 

股東提案事項

股東會所得決議
者（§172-1IV）

應列入

非股東會所得決
議者

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性提案（§172-1V）

得列入

非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性提案

不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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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持股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百分之三之股東逕向法院提起解任甲之董

事長職務之訴訟	

(D) 由董事會召集股東常會，並於會議中決議解任甲之董事長職務	 	

 

【108 司律一試 2】(B) 

	

某股份有限公司欲召開當年度股東會，提案情形如下：(1)持有股數	 3%之股東

甲提出一案；(2)持有股	 數	 5%之股東乙提出三案；(3)持有股數	 10%之無表決

權特別股股東丙提出一案；(4)持有股數分別為	 0.3%、0.3%及	 0.5%之丁、戊

及己股東共同提出一案；(5)持有股數	 0.1%之股東庚提出一案；(6)辛股東	 提

出一案，字數不含標點符號，恰為三百字；(7)壬股東提案委任某信譽素孚之學

者出任總經理；(8)癸股東之提案時間已逾公告受理期間。該公司董事會將上述

提案全數接受，列為股東會之討論事項，請問上開八種情形中，董事會依法應

將之列入議案之情形有幾？	

(A)六種情形	 	 (B)四種情形	 	 (C)三種情形	 	 (D)二種情形	 	

【108 司律一試 15】(C)	

 

(三) 股東會出席及表決 

1. 表決權拘束契約【107 修法新增】	

公司法§175-1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

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1. 意義：所謂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

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契約而言。	

2. 適用對象：非公開發行公司	

3. 過戶閉鎖期間：不同於公司法§165，需於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 15 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否則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

託對抗公司。	

	

2. 股東會之視訊會議（§172-2）	

I.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為之。	

II.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III.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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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2018 年公司法修正後新增§172-2，允許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

訊方式開會，股東得以視訊方式參加股東會議，並同步行使電子投票，發揮即時

性優點，蓋股東得有效監督公司經營者執行業務，應著重實質上使股東能充分獲

得討論、發言或質詢經營者之機會，而非拘泥於形式之會議場所。	

	

3. 股東會之定足數及多數決之計算	

醶竅畺䥛ꇄ鈧汏㥘燙䛼岤汘誘辪鮧潩溨睴㩚䝗叿!
決議類型 事項 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特別決議 

超過轉投資上限的許可（§13I） ｖ 
選任、解任董監事（§198、§199） ｘ（§172V） 

重大資產處分行為（§185I） ｘ（§172V） 
變更章程（§277） ｘ（§172V）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316） ｘ（§172V）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156-2） ｘ（§172V） 

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209II） ｘ（§172V） 
盈餘轉增資（§240） ｘ（§172V） 
公積轉增資（§241） ｘ（§172V） 

票額股轉換為無面額股（§156-1） ｖ（§172V 反面）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267IX） ｖ（§172V 反面） 
私募有價證券（證交法§43-6） ｘ（證交法§43-6VI） 

醶濤畺䥛ꇄ嬍㲠毚詩㣭鉨!

不計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事項	

① 無表決權特別股（§157I○3 ） 
② 限制表決權事項之特別股（§157I○3 ） 
③ 回籠股及庫藏股（§158、§167I 但書、

§167-1、§186、§317) 
④ 從 屬 公 司 持 有 控 制 公 司 之 股 份

（§179II○2 、○3 ） 

【思考方式】 
Step1 
尋找公司法上無表決權股份之規定。 
Step2 
再依照公司法§180I，無表權之股份，不

算入已發行股份總數。 
【計算公式】 
已發行股份總數－無表決權股	

醶請畺䥛ꇄ圞毚睴詩㣭鉨!

不計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事項	

① 限制表決權事項之特別股（§157I○3 ）	

② 超額代理行使表決權（§177II）	

③ 具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股 東 迴 避 表 決

（§178、§180II）	

【思考方式】 
Step1	

視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有無上述情

形。	

Step2	

若有，則計算多數決時扣除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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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公 發 公 司 董 監 持 股 設 質 之 限 制

（§197II）	

⑤ 相互投資之公司（§369-10I）	

⑥ 違反使用委託書規則所代理之股份	

⑦ 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異議股東之

股份	

【計算公式】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不得行使表決權

之股份數	

 

重點六	 董事會的相關考點	

(一) 董事的資格與人數 

1. 董事之人數	

 

 

經濟部 108 年 1 月 10 日經商字第 10802400490 號函	

一、 依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 3 人。同法第

128 條之 1 第 2 項、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

董事 1 人或 2 人；置董事 1 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董事行使，

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 2 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依前揭規定，章程訂定置董事 1 人或 2 人者，應分別適用不同規定，是以於章

公司類型	 董事人數	 監察人人數	 結論	

一人公司

（§128-1）	

不設置董事會（§128-1	II）	

董事一人：董事長，行使董事會

職權（不適用董事會規定）	

董事兩人：準用董事會規定	

得不設置監察人	

（§128-1	III）	

1 董 0 監	

設置董事會	

董事三人：適用董事會規定	

非公開發行公

司（§192）	

章程不得載明

公司設置董事

1~3 人	

不設置董事會(§192	II)	

董事一人：董事長，行使董事會

職權（不適用董事會規定）	

董事兩人：準用董事會規定	

監察人至少一人	 1 董 1 監	

設置董事會	

董事三人：適用董事會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

（§26-3）	

設置董事會	

董事至少五人（§26-3	I）	

監察人至少兩人	 5 董 2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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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應定明為「設董事 1 人」或「設董事 2 人」，以確立公司應適用之公司法

規定，至「設董事 1~2 人」或「設董事 1~3 人」自與前揭說明核有不符。	

二、 另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

司得依章程規定不置監察人。公司應選擇是否設置監察人，以確定是否適用公

司法中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尚不得於章程中訂定「得（不）置監察人」。	

 

2. 董事之資格 

	

 

(二) 董事會之召集與決議 

	

 

1. 董事會之召集權人 
(1) 每屆第一次之董事會（§203） 
① 原則：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非公開發行公司

積極資格

自然人
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不須為股東

法人 §27：須為股東

消極資格 準用§30：經理人資格

公開發行公司

積極資格

自然人
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董事持股合計達一定成數

法人 §27：須為股東

消極資格 準用§30：經理人資格

董
事
會
相
關
考
點

召集權人

原則：董事長、當選票數最高之董事

例外：過半數董事自行召集(§203-1I)

召集程序 通知義務(§204) 開會前3日通知

董事會開會

實體會議

主席：董事長

董事：出席義務

書面決議(§205)

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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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外：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未於限期內召集董事會時，得由

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而無須經過主管機關之許可。 
(2) 非每屆第一次之董事會（§203-1） 
① 原則：由董事長召集。 
② 例外：過半董事可請求董事長召開。若其於 15 日內不召開，則可自行

召開，並由過半董事互推產生主席。 
 

2. 董事會之開會方式	

(1) 親自出席：包含實體出席，及參與視訊會議之方式（§205II）。	

è注意：並未開放電話會議(conference	call)之方式	

(2)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用書面方式決議（§205V~VII）	

① 須章程訂定得使用書面方式進行董事會之決議。	

② 須全體董事同意就當次董事會採行書面決議之方式，但未限制同意之

方式，故以口頭或書面為之，皆屬合法4。	

3. 董事會之決議	

醶竅畺䥛ꇄ鈧汏洺〞繄ǖ燙溨臮鈄睴㩚燙䛼!
決議類型 事項  

董事會特別決議 

股份交換（§156-3）  
員工庫藏股買回（§167-1）  
向 股 東 會 提 出 重 大 資 產 處 分 議 案

（§185 IV） 
股東會與董事會共享權限 

分派員工酬勞（§235-1	III） 章程訂定上限 
公發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以現金分

派股息（§240 V） 
 

公發公司章程授權董董事會以公積

撥充資本（§241 II 準用§240V） 
 

公司債之募集（§246）  
私募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

（§248-1） 
 

發行新股（§266II）  
決議簡易合併（§316-2）  

醶濤畺䥛ꇄ睴㩚溰蕚螎!
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之規定，其目的即在使公司全體董事能經由參與會議，互換

意見，集思廣益，以正確議決公司業務執行之事項。故如有違反，應認為決議「無

效」。	

 

                                                
4 經濟部 108.1.19 經商字第 1080240059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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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題練習	

A	 股份有限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原設有董事	 5	 人，於本年度之股東常會變更章程將

董事減為	 2	 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此違反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之規定	 	

(B) 僅一人公司之董事人數可少於	 3	 人	 	

(C) A	 公司之董事會職權由董事個別行使	 	

(D) A	 公司已無董事會	 	

【108 司律一試 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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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七	 公司會計	

(一) 盈餘分派之決策機關5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期中分派	 期末分派	 期中分派	 期末分派	

非公發公

司	
董普決（§228-

1	II 後、IV）	

股東會決議（§184I）	 股特決	

(公司法§

228-1Ⅳ準用

§240)	

股特決	

(公司法§

240)	公發公司	

股東會決議（§184I）、	

章程授權董事會特別決

議（§240V）	

(二) 員工獎勵制度	

種類	 內容	 107 修正前	 107 修正後	

員工庫藏股	

§167-1	 	
公司買自家股票給員工	 	

只能發給公司自	

家員工	 	
集團企業可雙向發

放母子公司員工	 	

員工認股權憑	

證§167-2	 	
公司發行認股憑證給員工	 	

員工新股認購	

§267	 	

公司增資時，保留 10%～

15%給員工認購	 	

員工限制型新	

股§267	 	

公司專為員工增資發股票	

給員工	 	

員工酬勞	

§235-1	 	

公司有賺錢時分一定比例	

給員工	 	

可發給公司自家

員工及子公司員

工	 	

	

 	

                                                
5 方嘉麟主編，變動中公司法制-17 堂案例學會公司法，洪令家著，第 4 篇：公司對股東所為之

分配，元照出版，2019 年 9 月，二版一刷，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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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八	 關係企業	

(一) 關係企業的種類與認定 

關係企業之種類 

 
1. 控制從屬關係: 

(1) 形式上控制從屬關係：§369-2Ⅰ→	 有表決權股份、出資額	

F 注意:	 §369-11 之情形應一併計入	

(2) 實質上控制從屬關係：§369-2Ⅱ→	 人事、財務、業務經營	

(3) 推定控制從屬關係：§369-3	 →	 相同董事、股東	

2. 相互投資公司： 
(1) 條文規定：§369-9 → 相互投資互達對方有表決權股份、出資額

1/3 以上 
(2) 表決權行使之限制 

① 條文規定：§369-10 
A. 原則: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資

本總額 1/3 
B. 例外：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 

② 如何計算： 
A. 計算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時，應以增資後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為計算基礎。 
B. 得行使之表決權=上開總額 1/3+盈餘或公積增資配得之

股份 

(二) 從屬公司損害賠償請求權  

＊未於會計年度終了前為適當補償方有此權利！ 
1. 條文規定：§369-4 
2. 法理基礎：賦予企業經營者追求集團綜效(德國立法例) 
3. 構成要件： 

關係企業

控制從屬公司

形式控從公司
資本參與型

§369-2Ⅰ

實質控從公司

實質控制型

§369-2Ⅱ

推定控制從屬關係
§369-3互為控從公司

相互投資公司 表決權行使限制
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
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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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合營業常規之行為 
② 控制公司未於會計年度終了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受有損害 

Ø 比較:補償責任與賠償責任之範圍 
² 補償責任之範圍:事前、差異比較觀察法 
² 賠償責任之範圍:事後、損害因果關係 

4. 賠償義務人：控制公司§369-4Ⅰ、控制公司負責人§369-4Ⅱ連帶負

責、受利益之他從屬公司§369-5 
5. 請求權人：從屬公司§369-4Ⅰ、債權人及少數股東§369-4Ⅲ、從屬公

司或其債權人及少數股東§369-5 
曾師: 公司法§369-5 雖未如§369-4Ⅲ明為規定債權人及少數股東代位

請求之權，解釋上應認為係立法疏漏，是以解釋上§369-4Ⅲ代位請求

在§369-5 亦有適用。 
6. 小結： 

法條 權利人(原告) 相對人(被告) 內容 
§369-4Ⅰ 從屬公司 控制公司 損害賠償 
§369-4Ⅱ 從屬公司	 控制公司/○控 負責人	 連帶損賠 
§369-4Ⅲ ○從 債權人/少數股東	 控制公司/○控 負責人	 代位訴訟 
§369-5 從屬公司	

○從 債權人/少數股東	

控制公司/○控 負責人

/他從屬公司	

連帶損賠 

 
 

※ 考古題練習	

控制從屬關係公司	

A	 上市公司持有	 B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75%，若	 A	 公司直接或間接使	 B	 公

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致	 B	 公司受有新臺幣	 3,000	 萬元之損害，A	 公司並未於

會計年度終了時為適當補償。下列關	 於	 B	 公司權益保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A	 公司使	 B	 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負責人，應與	 A	 公司就	 B	 公司之損害負

比例賠償責任	

(B) A	 公司未對	 B	 公司為賠償時，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	 B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得以自己名義行使	 B	 公司之權利，請求	 A	 公司及其

負責人為給付	

(C) A	 公司未對	 B	 公司為賠償時，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	 A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	 3%以上之股東，得以自己名義行使	 B	 公司之權利，請求	 A	 公司及

其負責人為給付	

(D) A	 公司未對	 B	 公司為賠償時，B	 公司之債權人，得以自己名義行使	 B	 公司之

權利，請求	 A	 公司及其負責人為給付	 	

【108 司律一試 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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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之董事共計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人，B	 股

份有限公司	 (下稱	 B	 公司)董事共計甲、乙、丙、丁、辛五人，而	 B	 公司持有	 A	 公

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百分之十。試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公司法規定，公司與他公司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所謂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在本題係以較高席次之半數，亦即，以	 A	 公司董事七

人作為計算標準	

(B) B	 公司派代表人出席	 A	 公司股東會，但因	 A	 與	 B	 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B	 所

持股份無表決權	 	

(C) 假設	 A	 公司與	 B	 公司從事同類業務，則甲、乙、丙、丁分別擔任	 A	 公司與	 B	

公司董事，仍屬董事競業行為	

(D) B	 公司以其對	 A	 公司之控制力，要求	 A	 公司從事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而造成	

A	 公司受有損害時，B	 公司應在會計年度終了時對	 A	 公司為適當補償	 	

【105 司律一試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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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九	 有限公司	

（一）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之比較	

	

（二）有限公司重要修正【2018 修法修正】	

1. 調降表決權門檻	

(1) 由全體一致決為「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	

① 公司增資（§106	II）	

② 減資或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106Ⅲ）	

(2) 由全體一致決為「股東表決權 2/3	 以上」同意	

① 董事轉讓其出資全部或一部（§111	II）	

② 提撥特別盈餘公積（§112	II）	

③ 變更章程、解散、合併（§113	I）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股東數	
自然人：2 人↑	

法人或政府：1 人↑	
1 人↑	

出資標的	 現金、現物、貨幣、債權、技術	 現金、現物、貨幣、債權、技術	

出資轉讓	

原則：股份自由轉讓原則	

（§163I）	

例外：閉鎖性公司股份轉讓之限

制，應於章程載明（§356-5I）	

股東轉讓：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111I）	

董事轉讓：得其他股東表決權 2/3

之同意（§111II）	

意思機關	
股東會（§170I）：股東常會、股

東臨時會	
全體股東（§106）	

表決方式	
一股一表決權原則（§179I）：各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原則：每一股東均有一表決權	

例外：以章程按出資比例分配

（§102I）	

代表機關	
原則：董事長（§208Ⅲ）	

例外：監察人（§223）	
董事或董事長（§108I）	

執行機關	

董事會（§192I~II）	

ü 原則：董事不得少於 3 人。	

ü 例外：不設置董事會，章程

明定 1 人或 2 人	

董事（§108I）：1 人～3 人	

變更章程

解散	

合併	

股東表決權 2/3	 以上同意	 股東會特別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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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110Ⅲ	

得準用§228-1 每季、每半會計年度分派盈餘、§235-1 員工酬勞、§240	I

盈餘轉增資	

3. 新增揭穿公司面紗原則之規定：§99II	

公司法§99II	

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

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	

4. 新增出資種類：§99-1	

公司法§99-1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

財產或技術抵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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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十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非閉鎖、非公發公司	

股東人數限制	
50 人以下	

（§356-1	I）	
無人數限制	

發起人出資方式	
現金、財產、技術、勞務	

（§356-3	I）	
現金、財產、技術（§131Ⅲ）	

股東會得否以視訊會議

為之	

允許，須先訂明於章程	

（§356-8	IⅡ）	

允許，須先訂明於章程（§172-

2）	

股東會得否以書面決議

方式為之	

允許，章程須先訂明於全體股

東同意時，始能為之（§172-

2）	

不允許	

可否以章程排除累積投

票制的適用	

允許	

（§356-3	 Ⅶ）	
不允許	

無票面金額股	 §356-6è§156	
舊	 ｘ	

新	 §140、§156	

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	 §356-6è§156-1	
舊	 ｘ	

新	 §156-1：ｖ	

表決權拘束契約	

（表決權信託契約）	
§356-9	

舊	 ｘ	

新	 §175-1 III	
特別股種類多樣化（2018

年修法）	
§356-7I 各款	

舊	 ｘ	

新	 §157I 各款：ｖ	

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356-7I(○3 )	
舊	 ｘ	

新	 §157	I(○4 )：ｖ	

複數：於監察人選舉	 §356-7	I(○3 )	
舊	 ｘ	

新	 §157	II：ｘ	

具否決權特別股	

（黃金股）	
§356-7	I(○3 )	

舊	 ｘ	

新	 §157	I(○4 )：ｖ	

指定一定席次董事之特

別股	
§356-7	I(○4 )	

舊	 ｘ	

新	 §157	I(○5 )：ｖ	

指定一定席次監察人之

特別股	
§356-7	I(○4 )	

舊	 ｘ	

新	 §157	I(○5 )：ｘ	

 
	


